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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新加坡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以传统儒家孔学思想为视角

赵梦雷，古再努尔·阿布都热衣木，黄红亚

（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疆喀什　８４４００６）

摘　要：新加坡是一个擅长吸收与借鉴他来文化的多民 族 国 家，尤 其 是 在 家 庭 教 育 方 面，通 过 吸 收 我 国 传 统 儒 家 孔 学 思 想 的

仁爱观、孝悌观、正义观作为家庭教育培养孩子的主 要 内 容，成 为 新 加 坡 独 具 特 色 的 教 育 模 式。我 国 在 社 会 发 展 的 进 程 中 家

庭教育却出现了以扭曲的代际观、畸形的重利轻义 观 为 代 表 的 问 题。为 此，以 新 加 坡 家 庭 教 育 成 功 的 建 设 经 验 为 契 机，从 整

合和践行儒家精华资源、统筹以“法”来塑造家庭教育的环境、建立家庭伦理教育的约束机制等措施以借鉴与吸收新加坡家庭

教育的成功经验，并提出家庭教育实施中的建议以对我国完善家庭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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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一个地域狭小、民族众多的国家，但由

于地处于欧亚大陆的连接带，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
东西文化的相互交融的环境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发

展的过程中必须具有独特的科学模式。经过３０多

年的努力征 程，新 加 坡 发 展 成 为 经 济 发 达、政 治 稳

定、文化繁荣、法制健全、社会和谐的“最适宜居住”

的国家，也 掀 起 了 许 多 国 家 纷 纷 向 其 学 习 的 高 潮。
究其原因，除了政府实施严格的法律的措施之外，其
中有一条还要归功与成功的家庭教育。在新加坡，
孩子被看作为明天的希望和未来，不仅关系到国家

的稳定，社会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

福。笔者通过分析新加坡家庭教育的培养方法与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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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发现其成功的因素与吸收我国传统儒家孔学的

教育思想为分不开。依据２０１５年现阶段新加坡的

人口构成比例就可管窥到传统儒家思想为什么在新

加坡占有 着 如 此 重 要 的 地 位。现 新 加 坡 公 民 共 有

５４７万，可分为四大族群来区分：华人（汉族）占人口

的７４．２％，而马来族（１３．３％）、印度裔（９．１％）和欧

亚裔／混血（３．４％）。大多数的新加坡华裔的祖先源

自于中国南方，尤 其 是 福 建，广 东 和 海 南 省，其 中４
成是闽南人，其 次 为 潮 汕 人、广 府 人、莆 仙 人（莆 田

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还 有 峇 峇、娘 惹 等。［１］

因此，在占有总人口３／４的新加坡华裔的人口当中，
为传统儒家孔学思想在新加坡得以传承提供了符合

学理的文 化 传 播 学 与 人 类 学 的 解 释 依 据。另 一 方

面，新加坡在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传统儒家

文化中，构建立足于本国国情，以统筹与整合“他文

化”有力的家庭教育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教

育的内容。本文探究新加坡传统儒家孔学思想与家

庭教育的契合，对于我国家庭教育的培养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一、儒家思 想 对 新 加 坡 家 庭 教 育 的 培 养

要点

在面对由于西方价值观的侵蚀之下，家庭教育

危机重重，民众责任感不断下降，道德滑坡严重等现

象时，新加坡积极地利用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抵御外

来消极文化的腐蚀。在家庭教育方面，任何外来文

化都必须 经 过“过 滤”，依 据 现 代 化 的 需 求，作 出 比

较、鉴别、分析之后，决定从中做出取舍，保留精华，
使之“新加坡化”。［２］在新加坡，父母十分重视家庭的

教育问题，倾注了家庭人员的所有“心血”，积极努力

地培养孩子的良好品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为最终培养目标，让孩子学习儒家文化，摒弃儒

家文化中“三纲”的思想，传扬“五常”的价值观，并对

此加以改造和创新，以培养孩子崇高的仁爱观、孝悌

观、正义观。
（一）仁爱观

“仁”的思想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最主要的的核心

了，它体现的不是关于“仁”的理解单一化，而且要把

“仁”的思想与“爱人”相互结合，这一内涵在范围上

有所扩 展。孔 子 主 张 人 与 人 之 间 应 当 有“任 爱 之

心”，以此来判断人有没有良心与道德。“樊迟问仁。
子日，爱人。”（《论语·颜渊》）“爱人”在某些方面没

有具体的 体 现，它 常 常 以“反 求 诸 己”、“能 近 取 譬”
“将心比 心”为 精 神 展 示 出 来 儒 家 的“仁”的 思 想。

“爱人”也可以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小我”理

念推己及人来作为平等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仁

者爱人”在孔子看来虽然作为“仁”的核心力量所在，
但孔子也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不同的解答，以体现

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所坚持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当

然，以孔子的仁爱观并不是一直强调无原则的去爱，
而是“能爱人，能恶人”（《大学》）的思想体现。

相比之下，新加坡在家庭教育当中会把仁爱的

思想运用在孩子具体的行为与习惯当中，把古涩难

懂的思想转变通俗易懂的、能让孩子在日常生活实

践具有感悟到这实用性为准则。家长教会孩子在生

活中去爱父母、爱长辈，在学习当中爱老师、爱同学、
爱学校等。让孩子在爱当中学会分享自己的快乐，
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情怀让孩子在行动上学

会仁爱，这种孩子的培养方式形成了为塑造良好的、
有用的、忠实的好公民提供了保障，为“国家之上，社
会为先”的新加坡独有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提供

了强大动力。
（二）孝悌观

孝悌观在新加坡家庭教育相当中体现的也比较

充分，作为儒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为

家庭所重视。在中国人眼里一切教育都离不开关于

孝的教育，对工作、朋友、上司不忠诚是由于不孝引

起的，在战场上不勇敢也是由于不孝造成的，即使道

德有缺陷也是由于缺乏孝心。［３］孔子曰“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

而》），孔子认为孝是对父母的孝敬与尊敬，悌是代表

着兄弟之间的有爱，以孝悌之意作为君子利世之道，
表明了 儒 家 思 想 以“始 于 事 亲，中 于 事 君，终 于 立

身。”（《孝经·开宗明义章》）作为人伦关系从事一切

事务当中最基本、最重要问题。以孝敬父母开始，才
能从事自我 的 事 物，推 己 及 人，最 终 才 可 以 有 所 成

就。这一思想在儒家当中体现的甚多。如“五刑之

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五刑》）中体现了把孝

作为生存世间最重要的一份情感，比任何事情都要

重。虽体现了封建浓厚的家长制，把孝在一定程度

上绑架在道德之上，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发展，
人们对孝的意识似乎视而不见，家庭的无视与人情

的冷漠阻碍了社会和谐的构建来说，具有一定的意

义。俗话说“百 善 孝 为 先”。家 庭 作 为 国 家 的 一 个

“子细胞”，良好的家庭孝道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羊

有跪乳之恩，鸟有反哺之义”的感恩之心启发孩子在

生活和学习中如何去尊重他人和爱戴老人，因此对

于儒家思想的孝悌观，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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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更不可用一刀切来对待。
在新加坡，儒家的孝悌之意在家庭教育当中被

不断地扩大。家长从培养孩子爱父母和其他人的情

感中，学会了让孩子表达自己，学会在父母忙碌时，
不打扰父母的生活与学习。当父母生病时，学会关

心他们的健康。家长会通过社区的活动让孩子参加

帮助鳏寡孤独的老人做家务等生活实践活动，锻炼

他们如何去行使自己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培养

孩子讲文明与懂礼貌的习惯。无论父母在工作与学

习当中遇到了多大的挫折与困难，家长依然对孩子

的教育充满了热心，更不可能把自己的情绪传染给

孩子，总是以和气，文雅，谦逊地口吻教育孩子，熏陶

他们。如果孩子受到他人的帮助与恩惠，父母就会

教育以“涌泉相报”的感恩之心去回报他，使整个社

会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正义观

在儒家思想当中，义被看作为一项评价人们道

德与行为的重要准则。“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
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意思说一个人的能不

能在社会上立足，其实没有任何的限制，唯一有的就

是，能 不 能 有 义。在 处 理 君 与 臣 关 系、上 下 级 的 关

系、人与人之间相处关系当中，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就

提出“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子路》），“主忠信，
徙义，崇德也。”（《颜渊》）都体现了义的理念，认为国

家也好，人也罢，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正直、仁义作

为自己永 远 不 懈 的 追 求。当 义 与 利 相 互 发 生 冲 突

时，孔子就提出“见利思义”的主张，而不是为了追求

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忘记义的存在，也就是“义然后

取，人不厌其取”（《宪问》）的道理。孔子在“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中用利与义划分了小人

与君子的区别，认为追求眼前的小利不是一个光明

正大的人，君子总是把义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方略。
当然，孔子并没有反对对利益的追求，以“学也，禄在

其中矣。”（《卫灵公》）作为自己对利的追求，但前提

是一定要符合义的价值取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

如浮云”（《述而》），说明儒家思想在“义然后取”的规

则之下，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的。推而言之，这与

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冲突时，要以保护与尊

重国 家 利 益 为 重 任 而 牺 牲 个 人 利 益 的 思 想 不 谋

而合。
而新加坡在培养家庭中的正义观时，以“无规矩

不成方圆”，作为家长对孩子培养的重要准则之一。
以生活中的小事开始着手或利用带有规则的各种形

式的游戏加强孩子对规则的认识。让他们知道什么

事情是不可以做，犯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以规矩

作为孩子认识什么叫做社会的准则。对于那些提出

非准则的要求，新加坡家长会提出质疑，依据孩子明

确的是非观、善恶观来做出抉择，以利于培养孩子学

会正确的处理利益与原则的关系。这样的教育为形

成新加坡良 好 的 遵 法、守 法、用 法 的 的 习 惯 奠 定 了

基础。

二、我国现 代 家 庭 教 育 当 中 存 在 的 主 要

问题与原因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推进，原先大

家庭的观念、功能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变化，对于家

庭价值观的认识呈现多元的趋势，家庭成员的行为

与态度与传统儒家家庭伦理悖道相持，家庭观念与

责 任 薄 弱，道 德 的 沦 丧，人 生 的 迷 茫 与 失 落 等

问题。［４］

（一）扭曲的代际关系观

代际关系首次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提出的

一种在社会生产中由于地理位置、生活环境、经济状

况产生的相处的关系。从家庭方面来说这种代际关

系就表现为亲子关系，由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关

系。［５］在传统的文化当中，代际关系通过以家庭为单

位，把情感尊重、亲情依赖、道德义务等因素作为代

际关系不断延续的纽带，表现的是一种家庭成员之

间的在生存与发展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如“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八佾》），这句话包含了处理代际关系的精华，甚至

也有如何处理国与家的代际关系———以国 为 家，家

是国的浓缩，没有家哪有国。同时，孔子把“父慈子

孝”也囊括在了以宽以待人，宽以爱人的仁爱当中。
这种思想观念对我国家庭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当代，这种代际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冲突与挑

战。不尊敬、不赡养老人，视老人为累赘较普遍。原

先父母们为了孩子的成长，甘愿付出自己的青春与

年华，抚养孩子，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孩

子能得到最好的成长与最大的关怀。但是，由于当

代网络传播的影响，该种极端情感已被一定程度抑

制。部分子女为了自己活的精彩与痛快，不尊重长

辈、啃老、弃老和虐老等现象在社会也不时发生。这

种扭 曲 的 代 际 关 系 给 社 会 的 发 展 带 来 了 不 良 的

影响。
（二）畸形的重利轻义观

在我国古代就有好多关于利与义的观点。从儒

家来看，重义轻利视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与方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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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两者发生矛盾时也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与

“舍生取义”的大无畏精神一样，为一代一代中国人

在他人和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有以舍小家为大

家的精神气概。
对比当今，由于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在社会中

存在着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成相互勾心斗角，
争名夺利的“座右铭”，完全无视正确的义利观。同

时，这种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家庭教育，从而打

破了传统家庭的温馨与和睦，使原先的可以相互关

怀、交流、其乐融融的画面，变成了物欲横流、见利忘

义的场景。傍大款、小三、二奶、情人、一夜情、炮友

等这些不堪入耳的“时尚词”，成为了现代人唯利是

图的一种手段，什么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使功利的

社会 价 值 观 的 诱 惑 不 断 腐 蚀 着 现 代 的 家 庭 教 育

观念。
究其原因，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家庭价值观在

受到西方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之下会变得如此

脆弱？从经济背景上来说，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时期，随着全面改革的不断推进

受到国外腐朽的资产阶级拜金文化的影响，使家庭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个体单位，在教育方面容易趋

之若鹜，不加甄别的与其保持一致，造成家庭成员之

间相互“见利忘义、尔虞我诈”。从社会背景上来说，
与传统社会相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使国家得以繁

荣，人们生活和谐，但功利的社会价值似乎让人们看

到了其隐藏背后的本质—只有摒弃掉传统社会对人

的束缚，才会有发展。这种盲目的追逐导致家庭教

育丧失了儒家思想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

和睦、勤俭持家”等优良家庭传统。从文化上来说，
“他文化”对“我文化”的冲击同样影响了我国的家庭

教育。在“他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中易认为国外的一

切文化都是精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已过时，不适合

家庭教育的发展，熟不知“礼、忠、信、恭、让、敏、惠和

‘以和为贵’”在家庭文化的塑造中被不断地忽视掉，
更谈不上把家庭成员培养成“恭敬友善，宽容礼让，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优良品质了。

当然，人的成长不能太过于夸大家庭教育的作

用，除此之外，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也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但家庭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开始，首当其冲，
值得反思一下我国家庭教育是否真正的对孩子的教

育给予正确的教育与引导？是否把儒家传统家庭教

育的经典运用在下一代的培养上？相比新加坡，同

样面对相同的大环境，一样的儒家文化，为什么这个

国家在家庭教育会取得一定的成功？能否借鉴一下

把它国成功经验，是每一个家庭教育研究者值得深

思的问题。

三、新 加 坡 家 庭 教 育 经 验 给 予 我 国 的

启示

家庭教育是社会和谐的保障。但随着社会的发

展，我国家庭教育出现了棘手的问题，通过借鉴与吸

收新加坡家庭教育的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完善家庭

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学习吸收儒家思想精华

中国传统儒学博大精深，囊括了许多的有关于

家庭教育的精华，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哲学

智慧，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学习当中，形成了中

华民族无形的精神财富。新加坡的家庭教育是以儒

家思想的“善”为宗旨进行传播，“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仁爱”为核心，把“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父 慈 子 孝、夫 妇 和 谐、相 敬 如 宾、兄 友 弟

恭”应用于实际的生活与学习当中，让家庭中的孩子

学会在无论待人上，还是处事上都学会“宽以待人，
严于律己，与人为善，与己为伴”的道理。因此，我国

虽然生活在儒家传统的教育环境中，但单独从家庭

教育对孩子进行儒家思想熏陶时，停留的是一种机

械记忆，而不是在实践当中去应用，虽然孩子对儒家

经典可以脱口而出，但没有深刻理解内涵，在实践当

中更不知怎样运用。这是我国大多数家庭都面对的

实际问题，大都形成了传诵经典，但不会践行经典。
（二）统筹以“法”塑造家庭教育的环境

传统儒家孔学虽然对家庭教育之间伦理道德起

到了一定的引导与规范的作用，像一只无形的手在

支配的家庭教育价值的选择，但在面对家庭道德多

元化发展与价值发生冲突时，就需要以“法”的规则

来做出判断。孔子虽提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这

是对治国理念的理解上，但仍主张“道之以政，齐之

以刑”的法的思想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的稳定。［６］新加

坡是一个十分重视法制的国家，在这样一个依法治

国不断完善的环境下，家庭教育同样纳入了法的理

念之中，依据法的精神，构建家庭成员的“家规”，使

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共同守护家庭的责任。［７］不

仅如此，如果孩子违反了家规，会面临鞭打的惩罚措

施。在我国也有现行的法律制度以保护儒家文化在

家庭教育方面的不足，但有些条文在规定上没有实

际的操作性，存 在 着 漏 洞 与 实 施 力 度 不 够 的 情 况。
如对于“地下情”的看法，只是更多的从伦理道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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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谴责，而没有从法律制度上采取措施进行惩

罚。因此，我国要不断加强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法

律实施，与形成儒家思想家庭伦理道德为合力，共同

提高、促进、完善我国的家庭教育。
（三）建立家庭伦理教育的约束机制

家 庭 教 育 是 在 社 会 中 进 行 的 一 种 小 集 体 的 教

育。人类的最根本属性是社会性，成员之间的意识

离不开社会对家庭的塑造。因此，家庭教育从另外

一个方面来说，以社会力量来完善家庭教育伦理机

制，对家庭这个小集体的塑造与熏陶方面有着强烈

的引导、修正、制约的作用。在新加坡，整个国家都

在宣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朋友交，
言而有 信”（《学 而》）、“君 子 喻 于 义，小 人 喻 于 利”
（《里仁》）等许许多多有利于良好社会氛围形成的思

想，这为对家庭教育的熏陶提供了优良的外部环境。
不仅如此，新加坡在不断强调以儒家伦理作为家庭

教育的主要内容的同时，而且还发挥了舆论的导向

与现代的媒体的作用。通过政府做引导，对于那些

在家庭教育突出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反之会遭受到

社会舆论的批评与指责。而我国在家庭教育方面却

形成了与新加坡不一样的情况，自古以来“家丑不可

外扬”的名声让我国大多数家庭在教育子女时大都

“闭门造车”，不会让他人来涉足自家的事情，这对家

庭教育是十分不利的。所以，通过在社会上建立家

庭伦理约束机制，发挥大众传媒、社会舆论的作用来

约束家庭教育的不良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坚 持 道 德 教 育、公 民 教 育 与 家 庭 教 育 相

结合

新加坡是一个十分重视公民道德教育的国家，
认为只有举国上下都建立成一个“国家之上，社会为

先”的 国 家，才 能 形 成“家 庭 为 根，社 会 和 谐”的 社

会。［８］把儒家“八德”的行为囊括到公民道德教育中

来，不断践行以“忠孝仁义礼义廉耻”的价值取向，在
家庭教育当中，从小就培养良好的道德、爱国的精神

和对国家的认同与尊重作为孩子踏入社会应该遵守

的准则，形成了新加坡独特的特色教育———“教育合

作伙伴”。而我国的家庭教育强调的只是孩子的学

习，只要学习好，家庭教育就很成功，但忽视了对其

道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孩子的成长与成才产生了

消极的影响。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并吸收新加坡的

“教育合作伙伴”思想，把学校，父母、社会上的积极

因素加以整合，以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为核心，形成道

德教育、公民 教 育、家 庭 教 育 三 位 为 一 体 的 教 育 模

式，彼此相得益彰，为我国家庭教育在不断推进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添油加力。［９］

（五）以文化自信增强优秀传统儒家文化在国际

大视野中的影响力

在５０００多年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征程当中，孕育

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以儒家为代表“仁、和、

义、孝”等观点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积

淀了中华民族在发展当中的特有的精神追求。实践

证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不仅要靠经济的硬实力，更
要靠文化的软实力。新加坡作为一个新起之秀，积

极学习“他文化”，把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作为国家

发展当中家庭成员道德教育一项文化熏陶的策略，

使之发展成为一个文化繁荣、法制健全、社会和谐的

国家。在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建 党

９５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文化意识的

培养作为国家在发展中不断彰显民族精神的脊梁，

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四者”

并驾齐驱作为我们党与时俱进、开创未来的新的行

动指南。［１０］因此，文 化 自 信 作 为 国 家 和 民 族 强 盛 之

基，力量之本，作为塑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未来

发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制度与意识形态，不仅要

在国内重视进行优秀文化的传承制度建设，同时也

要树立国际大视野，让更多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学习中国，彰

显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国家建设与发展当中的巨

大能量与生命力。家庭教育作为文化意识熏陶与传

承的一个“单位组织”，更易让家庭成员之间“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因此，我国在实施家庭教育时，应把

优秀的传统 文 化 价 值 根 植 于 中 华 民 族 这 个 沃 土 之

上，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高度重视与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

四、实施家庭教育的具体建议

（一）明确家庭教育的目标

家庭教育的目标，是在社会文化、经济 文 化、政

治文化等为背景下，实施的与家庭教育相关的内容

与目的。思想教育作为家庭教育当中一个十分重要

的目标，以人格的培养为核心，培养对家庭、社会、国
家的好公民，让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孩子

的良好的性格，把“德”与“仁”作为教育目标，“行五

者于天下为仁矣”。把五者中“恭、宽、信、敏、惠”当

成成员之间可以行使的义务，时刻提醒家庭成员之

间不要任意妄为；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中也要建立明

确的规章制度，培养家庭成员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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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家庭的和谐

新加坡政府认为“和谐的、稳定的、健康的家庭，
是社会稳定 的 脊 梁，是 国 家 的 核 心。”［１１］塑 造“家 庭

为根”的理 念 这 一 观 点 与 我 国 传 统 儒 家 思 想 中“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先后顺序是离不开的，它是家庭

教育功能的集中体现。家和国是相通的，家庭的稳

定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孝是“齐家”的家庭

之本，儒家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为仁之本与？”（《学 而》）可以彰显出这一特点，从此

开创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因此我国家庭教

育要以“百善孝为先”思想作为恪守家庭和谐的主要

动力。在恪守五伦、奉养父母的观念中行使家庭成

员中的权利与义务。
（三）对家庭成员进行传统教育

对家庭成员传统教育要积极地兼顾东西文化的

融合，既体现我国家庭教育的独特之处，又能不断在

继承中发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成

为家庭成员做人道理的准则与标准，引导家庭成员

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把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中的

儒家思想通过家庭伦理教育展现出特色，充分体现

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特点，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观、正
确的价值观。

（四）实施全面教育的形式

从教育分类上来说，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离不

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作为开展家

庭教育的纽带，孩子的道德认知的发展水平和对待

责任的承担态度及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都离不开

父母的教导。因此父母作为孩子第一任导师，应以

良好的家庭教育的氛围塑造榜样的力量。学校教育

作为孩子教育的主阵地，使儒家文化在学校教育当

中与“德、智、体、美、劳、心”作为形成培养人全面发

展的重要内容。社会教育作为可实践的一种重要的

教育形式，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切身感

悟。在社会上积极地引导崇尚“仁、义、礼、智、信”的
儒家优良传统，大力推行一套与其相违反的社会奖

惩标准，形成善者得益，恶者受罚的社会风尚。

五、结语

新加坡通过采取积极地借鉴与吸收儒家经典思

想，经过本土化的过滤，建构成为独具本国特色的家

庭教育模式。其成功之路为我国探索有关家庭教育

方面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因此，立足于我国国

情，以家庭的伦理道德作为调整家庭成员的准则，吸
取我国儒家思想有关家庭教育的精华，摒弃当代社

会对家庭教育所带来的缺陷，形成以“道德教育、公

民教育、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力量，从思

想和行动上重视儒家传统文化，以开拓创新的态度，
与时俱进的思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

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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